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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律师执业的同时，参与了诸多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理想照进现实--在律师道路上前行》由
徐家力著，本书就是其历年来有关律师业务的一个学术成果，着重探讨了律师职业、律师职业教育以
及律师事务所管理等问题。
《理想照进现实--在律师道路上前行》适合律师、法律专业师生以及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参考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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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家力，隆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任、一级律师，我国第一位知识产权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
1983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1992年参与创办隆安律师事务所并任主任。
2000年获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
2000年至2001年，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
200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
2004年被评为“知识产权风云人物”。
徐家力律师主要学术兼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题评审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贵州师范大学知识产权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
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法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法律语言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理工大学
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兼职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美国杜肯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央财大、上海交大等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全美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名誉会
员，全国律师协会信息网络及高新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商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政法大学证券期货法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徐家力律师主要社会兼职：全国知识产权紧缺人才培养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副
主任兼新闻发言人，中国网球协会开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老年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政法大学
校友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学友会副会长，东北育才学校北京校友会秘书长，北京市人
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北京市检察院咨询监督员，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欧美
同学会会员，北大光华EMBA营销俱乐部顾问，金鹏期货法律事务中心副主任，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
权鉴定中心专家，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局法律顾问，辽宁省经贸法律咨询顾问，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律顾
问，深圳市WTO中心法律专家，北京律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北京律协实习律师培训团成员，北京
朝阳律协顾问，深圳市普法高级讲师团成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想照进现实>>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律师职业观
　中国律师行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及律师业务概述
　司法考试以及中国律师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民国律师制度从初创到成熟之我见
　为什么要做知识产权专业律师
　应保障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各项权利
　我国亟须确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律师参政议政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我建议设立“律师节”
　律师执业风险及其防范
　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的法律生态环境及其建设
　怎样做一个成功的律师
　律师如何拓展知识产权案件业务
　诉讼技巧
　律师人生
　民国时打场官司要花多少钱？

第二篇 职业教育
　组织律师培训提高律师素质
　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
　我赞成成立律师学院
　北京律师学院建设方案
第三篇 律所管理
　如何借鉴外国律师事务所的先进经验开拓律师业务
　律师事务所的“四化”及知识产权发展方向
　律师执业风险和律师事务所经营风险的控制
　北京律协三十年
　我参与北京律师协会十年工作回顾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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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律师法》第26条规定对于三种事件律师不得接受委托，执行职务：以律师身份，曾经接
受委托人相对人的委任，处理该事件，或者曾经与委托人相对人就该事件商议处理办法；由司法人员
转业之律师对于任推事、检察官时曾经经办处理的事件；依据仲裁程序以仲裁人的身份曾经处理的事
件。
另外，如果具体承办案件的推事、检察官本人与律师之间存在某种亲属关系，包括配偶、五亲等内血
亲或三亲等内姻亲关系，对于该案件，律师也必须回避。
律师执行职务的基本依据，一为法律条款，一委托人的意愿。
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基于有利于委托人、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展开活动。
如果律师在执行职务区域内与事件相关人，包括法官、检察官有特定的身份上的关系，则有可能影响
对该事件的处理；或者使其他相关人对事件的处理是否公正产生疑虑。
如果律师因某种原因与受委托事件有曾经特定的联系，因而对该事件又有先人为主的印象，甚至因而
对于委托人相对方在事件细节以及处理要求等方面有详细的了解，也有可能造成对事件的不当处理。
基于这些原因，法律要求律师执行职务时，必须对此类事件履行回避义务。
 《律师法》还要求律师应承担不与司法机构有关人员交往的义务。
其第32条规定：“律师不得与执行职务区域内之司法人员往还酬应。
”司法人员与律师所接受委托的事件在处理过程中以及最终处理结果有诸多关联。
公证人员对于与事件相关的情节与文件有证明之责，法医对案件当事人的伤情及受害人的死因有调查
、鉴定之责，检察官、法官更直接决定对案件的起诉和审判。
为防止律师与司法人员的交往影响对事件处理的公正性，尤其为防止律师与司法人员私下勾结，作案
外交易，1941年公布的《律师法》，首次增加对律师与司法人员交往的限制。
律师不得与司法人员交往义务的规定，固然有促进司法公正的立法意图，体现了立法者通过多种渠道
防止司法弊病的良苦用心，但此条规定，既有矫枉过正之嫌，又不易实际操作。
律师就其职业而言，事关当事人生命、自由、财产及其他权益的保护，涉及司法体制内部的相互协调
与良性运作，因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但律师作为普通社会成员，作为国家公民，他也应该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权利，包括建立与其他人相
互之间正常的交往关系。
该条规定，律师不得与执行职务区域内的司法人员交往。
 据《律师法施行细则》第12条解释，“司法人员”包括：推事、检察官、公设辩护人、公证人、法医
师、书记官、通译、佐理员、录事、检验员及执达员。
可见，其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包括了司法机构的所有人员。
就从事律师职业与司法职业的人员构成而言，一方面，部分执业者毕业于法科院校，多有同学关系，
而一旦分别从事此两项职业，即必须断绝来往；另一方面，法律允许司法官转业律师，也允许律师转
业司法官。
转业后的律师、司法官难免与原任职期间的同行存在朋友、故旧关系。
断然限制各种交往，包括正常的人际往来，似乎失之偏颇。
就职业性质而言，律师与司法人员在职业上均与法律密切相关，在业务素质方面，都需要不断地提高
。
而在对于法律条款的理解、对于立法宗旨的探寻、对于法律程序的解释、对于新的社会现象的认识，
以及就司法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提出新的立法建议等方面，通过律师与司法人员正常的相互交流
和探讨，无疑对于正确理解法律条款、正确适用法律程序，以及正确处理具体的事件，都是极有帮助
的。
然而，受《律师法》第32条的限制，律师不得与司法人员交往，这又从另一角度堵塞了能够促进司法
进步的一条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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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想照进现实:在律师道路上前行》适合律师、法律专业师生以及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参考阅读。
只有从事过律师职业的人才能体会到律师的酸甜苦辣。
只有从事过律师职业的人才有资格对律师职业评头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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